
台中市都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要點 
壹、適用範圍 

一、本計畫第一、二次通盤檢討後尚未辦理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地區、或依第三次

通盤檢討「台中市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檢討變更處理原則」規定得辦理變

更為商業區者，應依本要點實施回饋。 

二、本計畫第一、二次通盤檢討變更之商業區，未依本要點提出回饋者，其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按該所在地區之細部計畫「第二種住宅區」所訂之各項規定辦理。 

貳、基本條件 

三、有關變更商業區之申請規模、適用回饋方式及審核程序等基本條件依開發方式之不

同列表如下： 

開發方式 申請規模 回饋方式 審核程序 備註 

建築物用途
變更 

同棟建築物
之同層及該
層至地面一
層均供商業
使用。 

繳納代金 申請變更使用執照
經審查通過、於核發
使用執照前，需會台
中市政府都市計畫
課（以下簡稱都計
課）核計回饋金金
額，並於繳納回饋金
及會都計課立冊登
記後，始得發給使用
執照。 

如供特種零售業（煤氣、瓦斯、
煤油等燃料、礦油業、爆竹煙
火）、娛樂健身服務業（歌廳、夜
總會、俱樂部、撞球房、兒童樂
園、視聽歌唱業、電動玩具店）、
餐飲業（300 平方公尺以上）或特
定服務業使用者，則應經同棟建
築物全部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始得
變更建築使用。 

基地新建、
增建 

個別基地規
模未達二公
頃之非完整
街廓者。 

1.繳納代金 
2.捐獻商業
區土地 

1.於申請建造執照
前另需送台中市
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核。 

2.於核發使用執照
前，需會都計課核
計回饋金金額，並
於繳納回饋金及
會都計課立冊登
記後，始得發給使
用執照。 

 

街廓整體開
發 

基地規模二
公頃以上或
一個完整街
廓者。 

捐獻公共設
施土地 

1.另行擬定細部計
畫（得併主要計畫
個案變更），依都
市計畫程序辦理。

2.於申請建造執照
前另需送台中市
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核。 

1.為獎勵街廓整體開發，得於擬定
細部計畫時，依最大基準容積再
酌予增加樓地板面積。 

2.捐獻之公共設施土地應規劃為
停車場、廣場或綠地，且需面臨
八公尺以上計畫道路。 

3.前項捐獻之公共設施土地不得
以整體開發範圍內公有土地抵
充或優先指配。 

參、回饋條件 

四、申請變更為商業區之回饋土地比例如下表： 

變更商業
使用類型 

第一次通
檢變更之
商業區 

商一、 
商一－一 

商二、 
商二－一

商二－二
商三、 

商三－一

商四、 
商四－一 

備註 

回饋比例 10％ 10％ 12％ 6％ 15％ 18％ 

第一、二次通盤檢討
「住變商」之變更後商
業使用類型，依計畫書
圖各編號商業區辦理。



註一：商一－一、商二－一、商三－一及商四－一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1.舞廳（場）、2.酒家、
3.酒吧（廊）、4.特種咖啡茶室、5.浴室、6.妓女戶或其他類似之娛樂營業場所、7.電子遊戲場、8.
加油站、9.殯葬服務業。 

註二：依第三次通盤檢討「台中市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檢討變更處理原則」第十四點基準容積率
規定辦理者，其回饋比例得減四成。 

五、回饋金之計算公式如下： 

1.建築物用途變更，須繳納之代金為： 

應繳代金＝（申請基地面積×回饋比例）×［申請變更樓地板面積／（該基地面積×法

定容積率）］×（繳交當年之當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1.4） 

2.基地依容許容積新建、增建，須繳納之代金為： 

應繳代金＝（申請基地面積×回饋比例）×（繳交當年之當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1.4） 

六、已依本要點辦理完成建築物用途變更者，如該建築基地申請新建、增建時，仍應依

第五點之基地新建、增建繳納代金公式計算繳納回饋代金。 

七、以繳納代金方式辦理回饋者，其代金之繳納應於核准使用執照或變更使用執照前繳

入「台中市都市發展建設基金」，專供台中市都市發展與建設之用。 

八、基地新建、增建以繳納代金方式辦理回饋者，申請人得以變更後之等值商業區土地

抵繳應納代金，其應捐獻商業區土地面積計算方式如下： 

捐獻商業區土地面積＝申請基地面積×回饋比例 

該抵繳土地面積最小規模應為不低於 300 平方公尺之可建築用地，且應面臨八公尺

以上計畫道路；該抵繳之商業區土地應整地完成，於核准使用執照前捐獻予台中市

政府，登記為台中市政府所有。台中市政府應就該抵繳商業區土地進行標售，所得

土地價款納入「台中市都市發展建設基金」，專供台中市都市發展與建設之用。 

九、以街廓整體開發者應以捐獻土地方式辦理回饋，並由申請人開發完成，於細部計畫

核定發布前無償登記為台中市政府所有。 

十、依本要點實施回饋案件，應依申請樓地板面積每一百平方公尺設置一部停車位數計

算停車空間（未達整數時，其零數應設置一部）。倘其他法令另有更為嚴格規定者，

適用其規定。如僅為建築物用途變更且無法留設足數停車空間者，得就其不足部分

改以自願捐獻代金方式折算繳納，其代金計算公式比照「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

難設備或停車空間繳納代金及管理使用自治條例」辦理。 



台中市都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檢討變更處理原則 
壹、總則 
一、為促進台中市商業發展，訂定本原則作為土地所有權人自行提出住宅區變更為商業

區之依循，以發揮不動產市場機能，並達成對計畫區內土地合理、有效、彈性使用

與管制，落實公平回饋原則。 
二、基地符合本原則附圖 1 區位者，得依本原則向台中市政府提出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

案件。 
貳、辦理程序 
三、台中市政府得於每年三月、六月、九月及十二月統一彙整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案件，

報請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但為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時，得視實際情況

迅行報核。 
四、台中市政府應就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案件妥予查核，若需補正，並得限期要求申請

人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應予撤銷。 
參、應備書圖文件 
五、申請人應依都市計畫法暨都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之規定製作變更都市計畫書圖。 
六、變更都市計畫書至少應表明下列項目： 
（一）基地概述：包括基地位置、範圍、規模、現況等之說明，及針對基地鄰近環境進

行綜合分析。 

（二）土地權屬：除分析土地權屬內容外，並應檢附變更基地之土地清冊、土地登記簿

謄本、地籍圖謄本（一千分之一比例尺）、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等。 

（三）法令依據、計畫年期與活動人口等說明。 

（四）變更理由之說明。 

（五）變更計畫：敘明變更內容與使用機能、回饋規定等項目。 

（六）開發計畫：敘明建築內容、引進產業內容、實施進度、經費來源等項目。 

（七）土地變更同意書及自願回饋切結書 

１．申請人應提出變更基地範圍全體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變更同意書」，同

意變更住宅區為商業區，納入都市計畫書，以利查核。 
２．變更基地範圍全體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應承諾依「台中市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

區回饋要點」規定辦理回饋，提出「自願回饋切結書」，納入都市計畫書，以利查核。 
（八）申請人應檢附「交通衝擊分析報告書」，作為都市計畫書之附件。 

（九）變更都市計畫書內應載明依法發布實施後，土地所有權人如未依核准之開發計畫

期程實施開發建設，或於完成回饋前有土地移轉行為者，台中市政府得依都市計

畫法第 27 條規定將其土地變更恢復為住宅區，且已繳交之回饋代金或土地均不予

發還。 

（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七、變更都市計畫書除用文字、圖表說明外，應附比例尺一千分之一都市計畫變更圖，

其範圍至少應包括鄰近街廓、必要性公共設施及主要聯絡道路等。 

肆、基地條件 

八、申請之基地應屬都市計畫之住宅區，其整體基地規模應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或一完

整街廓（得扣除該街廓之公共設施用地）。 



九、申請基地應完整連接，連接部分最小寬度不得少於二十公尺。 

十、申請基地應鄰接寬度至少達十二公尺以上之已開闢計畫道路，但自願退縮併面前計

畫道路寬度達十二公尺以上者不在此限（該自願退縮部分仍應納為申請基地一併計

算回饋）。 

十一、同一街廓內尚未完成變更住宅區為商業區者，得就該街廓內剩餘部份一次申請變

更為商業區，其基地規模免受第八、九、十點規定限制。 

伍、變更內容與使用機能 

十二、依本原則申請變更為商業區，其使用內容如下（各街廓內容如後附圖 1-1 至 1-19）： 

使用分區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內容 

第一之一種商業區 
（商一－一） 

除不得為註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台

灣省施行細則規定使用。 
第二種商業區 
（商二） 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規定使用。 

第二之一種商業區 
（商二－一） 

除不得為註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台

灣省施行細則規定使用。 
第二之二種商業區 
（商二－二） 限作住宅及殯葬服務業使用。 

第三種商業區 
（商三） 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規定使用。 

第三之一種商業區 
（商三－一） 

除不得為註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台

灣省施行細則規定使用。 
第四種商業區 
（商四） 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規定使用。 

第四之一種商業區 
（商四－一） 

除不得為註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台

灣省施行細則規定使用。 
註一：包括 1.舞廳（場）、2.酒家、3.酒吧（廊）、4.特種咖啡茶室、5.浴室、6.妓女戶或其他類似

之娛樂營業場所、7.電子遊戲場、8.加油站、9.殯葬服務業。 
註二：表列使用分區除商二－二以外，該申請基地三樓以下限作商業使用。 

十三、住宅區申請變更為商業區之土地除下表規定外，悉依台中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建蔽率及容積率規定辦理： 

使用分區

 
 
項 目 

商 
一 
│ 
一 

商 
二 
 

商 
二 
│ 
一 

商 
二 
│ 
二 

商 
三 
 

商 
三 
│ 
一 

商 
四 
 

商 
四 
│ 
一 

最高建蔽率 
(％) 70 70 70 70 70 70 60 60 

基準容積率 
(％) 依原有細部計畫之住宅區容積率規定 

最大容積率 
(％) 280 350 350 350 420 420 500 500 

十四、申請人於申請基地內提供興建樓地板面積作為「公益性設施」者，得就該提供部

分不計入容積率計算，且另就該提供之樓地板面積給予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獎



勵。經獎勵後之總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該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 

前項公益性設施應無償贈與台中市政府或其他經台中市政府核可之公益性團體。 

十五、住宅區申請變更為商業區之土地得另依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規定辦理容積

移轉。 

陸、回饋條件 

十六、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應回饋比例悉依「台中市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

要點」規定辦理回饋，但依前開基準容積率規定辦理者，其回饋比例得減四成。 

 

 


